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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办发〔2017〕76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勐板河水库
水源地保护及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 

芒市镇、风平镇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快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步伐，有效推进勐板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及综合治理工作，切实保障全市饮用水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勐板河水库水源地保护及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现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组  长：毛  晓    市委副书记、市人民政府市长
副组长：杨绍刚    市委常委、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
　　　　官运邦   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        孟玉相坐 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、芒市镇人民政府镇长
刘  政   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
成  员：杨恩龙   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、法帕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小镇项目建设指挥部专职副指挥长、市国土资源局局长
左安卫   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
　　　　彭晓波   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　　　　袁国俊    市财政局局长
　　　　李  蔚   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
　　　　罗利宏    市农业局局长
　　　　黄贵邦    市林业局局长
杨应东    市森林公安局局长
　　　　吴  涛    市水利局局长
　　　　李荣宽   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
　　　　吕重青   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
　　　　杨国彪   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　　　　项  赛    市移民开发局局长
　      张永绍    市扶贫办主任
　      汤  烨    市民政局副局长
　　　　黄培新    芒市镇党委书记
　　　　朗岩炼    风平镇党委书记
        雷卫克    市供排水公司总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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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环保局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，定期向市委、市政府报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。办公室主任由吕重青担任，工作人员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5月22日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  抄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，市政协办。

    发：市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局、林业局、水利局、国土资源局、住建局、环保局、民政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文体广电旅游局、森林公安局、移民开发局、扶贫办，芒市供排水公司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5月22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� CONTROL BCWordCtrlLib.WordOLECtrl \s ���








PAGE  
- 2 -

_1556979424.unknown

